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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39      股票简称：*ST西源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90号 

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原副总经理违规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的公告 

 

 

    

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查询到原副总经

理曹瀚先生（已离任）存在未能尽到交易报备及预披露责任，以及在 6个月内买

卖公司股票的行为。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曹瀚先生买卖公

司股票行为构成短线交易，截至目前，其已不再持有公司股票。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曹瀚先生本人及其违规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曹瀚先生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，经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

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聘任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，原定的任职结束日期为

2022 年 8 月 14 日；2022 年 1 月 28 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曹瀚先生的辞职报告，

提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，该申请已自送达公司董

事会之日起生效。  

曹瀚先生于 2022年 7月 26日至 2022年 7月 28日期间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

具体交易情况如下： 

账户名称 股票代码 成交日期 
买卖情

形 

成交价格（元

/股） 

成交数量

（股） 

曹瀚 600139 

2022年 7月 26日 买入 3.27 100 

2022年 7月 28日 卖出 3.60 100 

本次股票出售后，曹瀚先生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。 

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

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（2022 年修订）第十一条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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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第八条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未能尽到交易报备及预

披露责任；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，构成短线交易；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（2022 年修订）第

四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

施细则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构成离职后半年内（任期届满前离职的，应当在其就

任时确定的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）违规减持本公司股份。 

二、本次违规操作事项的处理情况 

1、经公司与曹瀚先生确认，上述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误操作导致，不

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；后续卖出上述公司股票的行为，其

本意原为消除误操作影响，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。本次违规操作

主要为曹瀚先生对上市公司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买卖公

司股票相关规定中涉及离任董监高具体条款缺乏认识。 

2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收归公司所

有。在知悉上述违规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后，曹瀚先生立即主动向公司汇报了违规

事实，并主动将此次违规交易获得的全部实际收益 22.64元上缴给公司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对曹瀚先生进行了批评教育，曹瀚先生也深刻认识到了本次

违规事项的严重性，并进行了深刻反省，曹瀚先生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，

并就本次违规交易公司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。并承诺本人及其

近亲属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规范本人及其近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

为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。 

 4、公司董事会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强调了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时要求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以上

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对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

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，

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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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2日      

 


